附件4
南京市普通中小学励志奖学金申请表填表说明

1.资助类型：按照市学生资助管理系统中申报的学生困难类型填写，如：低保、低保边缘、残疾学生等。
2.获奖情况：须写明获奖年月、奖项名称，所获奖项和荣誉按照等级依次从高到低写，所填奖项与证书信息须保持一致。获奖证书按学年颁发的，2024-2025学年第二学期和2025-2026年第一学期有效；其他获奖证书落款有效时间：2025年5月至2026年4月。不可填写历年获得的“南京市普通中小学励志奖学金”。
[bookmark: _GoBack]3.申请理由：由学生本人填写，填写应当全面详实，能够如实反映学生学习情况、在校表现、道德风尚、社会实践、综合素质等方面情况，字数不少于300字。事迹突出可另附页详细说明，可附媒体报道材料。
4.班主任意见：班主任对申请学生的日常表现、其他方面表现特别突出等情况作出具体评价并签名。
5.学校意见：签名处由校长签字，加盖学校公章。
6.区教育局意见：区属学校须加盖区教育局公章。
7.表格为一页，正反两面，不得随意增加页数，签名须手写。
8.学生材料名称按照“区名称+序号+学校名称+学生姓名”设定。电子版的材料应当清晰，便于审阅。

